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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3日对外发布，并将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在当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条例的颁布在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制度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制度建设进入

新的阶段。

填补立法空白 回应社会期盼

制定专门行政法规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建设，是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公平竞争、增强市场活力和经

济内生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宁吉喆说，制定条例的主要考虑是增强微观主体活

力、持续深化改革、巩固改革成果。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强化法治保障，把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纳入法治化轨

道。”司法部立法二局负责人张要波说，条例填补了立法空

白，是党中央、国务院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推出的一项新的

重大举措，也是对市场主体和社会各方面期盼的及时回应。

张要波说，条例把近年来有关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

施、经验做法变成全社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规范，从制

度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必将在新

的起点上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通过制定专门行政法规，再次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展

示我国对优化营商环境的高度重视，以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将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

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识，在全社会营造更加浓厚的优化营商环

境的氛围，更好稳定各类市场主体预期，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这种作用更具有基础性、持久性，影响也将更加深远。”他

说。



广泛征求意见 破解痛点难点

宁吉喆介绍说，条例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征求了 60个

中央有关部门、37个地方政府、11个研究机构、37家行业

协会商会和 5个民主党派中央共计 150个单位的意见，还召

开了 17场专题会，听取了 150家内外资企业、50个城市分

管市领导、50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美国驻华商会、欧

盟驻华商会等机构的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良法

善治奠定坚实基础。

条例明确，开展清理整顿、专项整治等活动，应当严格

依法进行，除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发生重特大事故或者

举办国家重大活动，并报经有权机关批准外，不得在相关区

域采取要求相关行业、领域的市场主体普遍停产、停业的措

施。

宁吉喆说，执法“一刀切”是企业反映强烈的痛点问题。

有的地方监管平时不闻不问，执法不力，到了清理整顿、专

项整治、督查督导、年终考核的时候，临时抱佛脚，采取一

些敷衍应付、简单粗暴的处理措施，不给需要达标整改的企

业留出合理时间，甚至要求企业普遍停工、停产等，这给企

业主体造成损失。条例这一设定有利于以法治化手段纠正这



些问题。

他强调，责令停产停业是行政处罚的一种类型，一定要

依法实施。要创新公正公平的监管方式，规范行政执法，切

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优化营商环境要做“5个进一步”

宁吉喆说，要以条例出台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再推动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

事项，进一步清理规范各类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全面实

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

二是进一步推进公正监管。在市场监管领域推进跨部门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优化环保、消防、税务、市场监

管等执法方式，对违法者依法严惩、对守法者无事不扰。对

共享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业态实施包容审

慎监管，促进新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进一步做到简政便民。持续减少和规范证明事项，



2020年 6月底前全面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有效解决烦

扰群众的各种“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问题。加

快整合政务信息系统，力争到 2022年前，全国所有政务服

务事项全面实现“一网通办”，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四是进一步提振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的信心。落实缩减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证照分离”、简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压

减工业生产许可证等措施，今年底前在全国将企业开办时间

压至 5个工作日以内、办理用电业务平均时间压至 45个工

作日以内，特别是要破除市场主体反映多的纳税、获得信贷、

办理企业注销和破产等方面的堵点痛点。抓好中小企业高收

益债券、小微企业金融债券、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相关政策

落实，健全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降低融资成本。

五是进一步完善制度法规。条例作为我国优化营商环境

领域的第一部综合性行政法规，与已有法律法规衔接的工作

量大、难度高。需要加快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对不符合条例

精神的法规文件进行必要修改完善，确保相关法规文件与条

例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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